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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不完整性

中国证监会于2001年4月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以下简称《问

答》），定义了“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列举了10项具体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2004年1月，中国证监会把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扩大至14项。2007年2月，结合新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的变化，

中国证监会相应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做出了修订，把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扩大至15项。笔者列举部分案例说明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披露的不完整性。

1. 中国银行在其2007年第1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披露，由于

我国2007年3月颁布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税率

从33%下降到25%。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8号———所得税》，

中国银行必须对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进行重新计量，

以反映未来新税率下递延所得税净资产的可实现值。由此导

致中国银行2007年第1季度所得税费用增加36.52亿元。该项

费用的增加是因为颁布了新税法这种一次性事项导致的，显

然是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但是，这类事项并没有包括在《问答》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因此中国银行也没有把它作为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

2. 2007年11月，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铁股

份”）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披露，2007年1 ~ 6月净利润为13.76

亿元。中铁股份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了各项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共计2.53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11.23亿元。其招股说明书中另外披露：“最近一期，管理费用

大幅度降低，主要是因为公司对于原按工资总额14%计提的

职工福利费在2006年年末的余额予以转回，并相应冲减2007

年1 ~ 6月的管理费用11.73亿元。”

根据新会计准则，中铁股份对负债进行重新计量，必须确

认因负债减少而产生的收益，相应地冲减当期的管理费用。但

问题是把该项收益包括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中

显然不恰当。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类事项几乎不可能再次发

生，属于典型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但是按照现有规定，中铁

股份可以不必把这项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

3. 未将“终止经营部分当期经营活动收益”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披露。企业终止经营一般产生三种损益：终止经营

部分当期经营活动收益、终止经营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和重组费用。《问答》只把终止经营部分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和重组费用两项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而未将终止经

营部分当期经营活动收益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

4. 未将“资产减值损失”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资

产减值损失的确认时间和确认金额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管理层的主观判断和估计。大量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

司存在“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现象。除了交易或事项的发生频

率，交易或事项的金额也是决定其是否为经常性交易或事项

的重要标准。另外，由于是否确认资产减值损失主要取决于管

理层的主观判断，如果管理层延迟确认资产减值损失直至该

项资产处置，那么资产减值损失将会以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控制确认时间把本

应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资产减值损失作为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披露。

5. 未将“有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作为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披露。《问答》中把“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

的税收返还、减免”作为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将“有正式批准

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作为经常性损益项目。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同样假设“有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是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似乎更加合理，当然这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性质。

6. 来自于证券市场的股票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新会计准则要求企业确认证券投资因公允价值变动而产

生的损益，当期已经实现的收益应当计入投资收益，未实现的

损益则应当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无论是否已经实现，这些

损益均来自于证券交易价格的变动。而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变

动的因素众多，这些因素是无法预计的，更是无法控制的。股

票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和暂时性损益一样，无法对其

做出预测，这部分收益也作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报告，从而极易使一般中小投资者误以为它们也是可持续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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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了我国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关于收益项目分类的相关原则和方法，提出按照收益项目价值相关性标准对收益项目进行系统分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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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披露的国际经验

“调整利润”是通过对会计利润进行调整得到的，当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的汇总金额为正（利得）时，调整利润小于会计

利润，调整利润反映经营业绩，披露调整利润具有对投资者的

提醒作用。然而，如上文分析，当调整利润中仍包含一次性的

收益项目，或者上市公司不恰当地把正常费用项目列为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都会导致调整利润成为对当期经营业绩的乐

观反映，从而造成投资者过高地评估股票价值，加大股票市场

的泡沫成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美国财务会计准

则委员会（FASB）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近年来制定

的相关规定表明，其所关注的重点是上市公司披露调整利润大

于会计利润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担心调整利润可能对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产生误导，因而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

制企业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IASB、FASB和SEC对上市公

司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规范和意见十分值得我国借鉴。

IASB和FASB近年来的企业业绩报告联合研究项目的进

展情况表明，两大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从根本上排除了使用经

常性、经营性或者类似的收益分类原则。例如，对于原有会计

准则中唯一按照是否和企业经营活动相关确定的收益类别

“非常项目”，IASB于2003年修订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

财务报表的列报》明确规定，不管是在报表中或是在报表附

注中，企业不得把任何收益和费用项目作为非常项目列报，并

正式在会计准则中取消了“非常项目”的概念（FASB也已经做

出决定，将在财务报告中取消“非常项目”的概念）。IASB认

为：实际上，包括在当期净损益中的所有收益和费用项目，都

是在企业正常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

某一交易或事项才会产生“非常项目”。交易或事项是否能够

清楚地区别于企业的正常活动，取决于与企业正常业务相关

的事项或业务的性质，而不是取决于这些事项预计发生的频

率。因此，某一交易或事项可能是一个企业的“非常项目”，但

并非另一个企业的“非常项目”。FASB指出：对于特定的企业，

一项活动、交易或者事项第一次出现时是非经常性项目，但是

该非经常性项目可能是由于预计下一个报告年度仍然持续或

重复出现的因素造成的。

SEC对上市公司“调整利润”披露监管的出发点也是为了

避免“调整利润”可能对投资者造成的误导。SEC在2001年发

布警示性文告指出：我们认为应该警示上市公司对调整财

务数据的使用，并且提醒投资者注意这类信息的潜在风险。

“调整利润”可能会（对企业业绩）产生混淆的或者误导性的

印象。遵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EC于2003年3月发布

信息披露规则，对上市公司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设置了严

格的限制性条件。根据该规则，任何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的损失

和利得，企业都不得把它们作为“非重复、非经常或者非正常

项目”用于调整会计利润：淤可以合理地预期有可能在两年之

内再次出现；于企业在前两年内产生过相似的项目。和我国不

同，SEC采用排除法设置披露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条件，目的

十分明确，就是严格禁止上市公司把一些损益项目作为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披露。

三、收益项目二元分类的决策有用性

IASB与FASB探讨了多种收益项目分类原则，本文借鉴其

中两个主导分类原则，对新会计准则下的收益项目进行二元

分类：淤按照经济活动类型把收益分解为经营活动收益、终止

经营收益和金融活动收益；于在经济活动类型中按照计量

方式把收益项目分解成按历史成本计量的经济活动收益和

资产、负债重新计量收益。详见下表。

根据MM理论，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而金融活动代表了企业的价值分配活动。经营活动提供了决

定企业价值的基本要素的信息，而金融活动作为独立于经营

活动的部分，金融净资产（负债）的价值直接以其市场价值为

基础确定，当期金融活动损益成为与确定企业价值以及股票

价值不相关的收益。把金融活动损益和经营活动损益区分开

来，使投资者在评估企业价值时可以直接剔除金融活动损益。

经营活动收益中，能够决定企业价值的部分是那些具有

持续性的核心收益。Ohlson（1999）基于剩余收益估值模型的

分析表明，控制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和当期核心收益后，当期

不具有持续性的暂时性收益与企业价值不相关。由于资产、负

债重新计量产生的损益主要是由于企业经营环境因素造成

的，这些因素通常是管理层无法控制的，也是无法预测的。所

以，由此产生的损益具有一次性特征，属于暂时性收益。终止

经营部分产生的所有损益显然也是暂时性收益。把经营活动

收益中因资产、负债重新计量产生的损益和终止经营部分产

生的损益进行归类，实际上也是帮助投资者剔除与企业价值

不相关的收益成分。

笔者认为，我国企业业绩报告应该借鉴国外经验，在财务

报告中取消“非经常性损益”的概念，以引导投资者采用正确

的方法评价企业业绩。当然，对于一些具有我国特色的特殊收

益项目，可以规定企业根据重要性原则进行单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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